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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YD01-2020-0001

虞政办发〔2020〕4 号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《关于支持印染产业提档升级的

补充意见》的通知

有关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《关于支持印染产业提档升级的补充意见》已经区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 月 9 日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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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印染产业提档升级的补充意见

为加快印染产业提档升级，促进生态环境优化，推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绍兴市不再组织认定印染行业绿色示范

标杆企业实际，在《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办公室 绍兴市上

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上虞区印染产业提档升级工

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区委办〔2016〕93 号）、《中共绍兴市上

虞区委办公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印

染产业提档升级的政策意见》（区委办〔2016〕94 号）基础

上，特制定本补充意见。

一、分类处置

根据原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印染企业生产经

营实际情况，按照原地提升、关停退出两种方式分类处置，

实施印染行业提档升级。

（一）原地提升

对下设印染车间（配套印染企业），无定型机且不对外

开展印染加工业务的，已通过提档升级整治验收企业，允许

原地提升，但必须在 2020 年底前通过《杭州湾上虞经济技

术开发区外印染企业（车间）提升标准》验收。

（二）关停退出

其它印染生产加工企业必须于 2020 年 12 月底前实施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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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，但在 2020 年（含）底前已获得入园搬迁用地（通过公

开摘牌方式）的，关停期限顺延到 2021 年 12 月底前。

二、政策补助

（一）对退出印染企业的生产设备，按 2015 年底帐面

设备，折旧到关停企业退出的当月底净值审核额的 50%补助，

单个企业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1000 万元，所有设备必须做到

账、票、实相符。

（二）对退出印染企业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关停协议，拆

除原有设备，并处置好员工的，以企业土地（含租用）权证

（属）面积为依据，按每亩 15 万元标准奖励，奖励资金由

企业所属乡镇（街道）提出申请并核实面积，区印染化工产

业高质量发展办验收通过后一次性兑现。

三、搬迁用地

（一）鼓励集聚区外入园的印染企业，除日排污量要求

外，其它必须符合集聚区准入条件（具体见《上虞区印染企

业搬迁集聚入园标准》）。

（二）集聚入园印染企业安置土地根据整合重组后的核

定排污指标分段计算。对已通过提档升级整治验收印染企

业，排污指标 2000 吨/日（含）以上且低于 3000 吨/日的按

不高于 30 亩供地；排污指标在 3000 吨/日（含）以上且低

于 4000 吨/日，按照不高于 50 亩供地。排污指标 4000 吨/

日的按不高于60亩标准供地，超过4000吨/日部分按每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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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/日增加 10 亩供地。土地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，出让起始

价按区政府相关文件执行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本补充意见未及事项由区印染化工产业高质量发

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

（二）本补充意见涉及的奖励资金由区财政统一保障，

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制定。

（三）本补充意见自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试行，由区府

办负责解释，具体由区府办会同区印染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区经信局）、生态环境分局、财政局

负责。

附件：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印染企业（车间）

提升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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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印染企业（车间）

提升标准

为推进我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印染企业提

档升级，促进生态环境优化，构建高端绿色印染企业产业体

系，按照“绿色高端、国内领先”目标，以及绍兴市印染行

业绿色标杆示范企业标准，结合我区印染企业现状，从企业

（车间）装备水平、绿色发展能力、企业管理水平提升企业

水平。

一、企业装备水平

主要生产设备符合《绍兴市印染行业先进工艺技术设备

标准》要求，引进国际领先的漂、印、染、整设备，智能化

高效短流程前处理设备、小浴比环保型气流染色机、助剂自

动计量输送系统、全自动调浆系统、高速数码印花机（仿数

码印花机）等先进装备，提高装备数字化、智能化和生产过

程自动化程度；间歇式前处理及染色设备浴比不大于 1:6。

二、绿色发展能力

采用高效短流程、少水少碱前处理工艺技术，少水少盐

染色工艺技术，少水少浆印花工艺技术，针织物连续染整工

艺技术，节能环保的后整理工艺技术；使用环保型染料和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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剂。采用废气封闭回收处理，推广生物膜处理等中水回用技

术和高温废水热能回收利用技术，碱回收工艺技术。“三废”

排放达到国家、地方相关标准。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

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，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。

三、企业管理水平

实现制造精益化、管理规范化和运行信息化。水、电、

蒸汽实行三级计量管理；用科学的管理制度、标准和方法对

生产现场各生产要素（人、机、料、法、环、信等）进行合

理有效的计划、组织、协调、控制和检测，现场整洁有序；

主要设备配置在线检测与控制系统；计算机辅助设计、集散

控制系统、局部生产执行系统、企业资源计划系统、能源消

耗和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预警等自动控制系统、信息化技术

得到全面应用，实现优质、高效、低耗、均衡、安全、文明

生产。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月 10 日印发


